SR L R RS R A0 TR
115# B %5 % 25345

3

AL

B

B 2 Ea R EAFRRG
F R RIEA R
FWAEA F R
g8 2 R
PR EARFRFEEEE R AR ARIISEL 26p 3
ﬁ%ﬁéii"fJL&ﬁT

BR >
A4 )f% ﬁ/%wé% £ BRT73,459 7 0 % dovt & BB D ()t 2
A~ & o
PR d A p A

FAERLBANTERE GBI L B2 B HD
FEE Y REA 2 LIFA W4T DA FII3E37 26
PeEEiirt ™ (TF) 950,000~ » Sz g8 /Fp 113
£330 28p AT 119#37 28p ok > JlL 47 e in G T
A (’ffp_" EFE) 28 TP REEBHF I LT AL S
0.575%3 & (A& P * f1552.295% > 1. 72% +
0.575% =2.2959% ) ° (Z)**113# 3% 26 p = & 5 £50, 000
o XN AP REp113E32 28p A2 119#37% 28p ok >
,\,%«’%“ EEFE P T EEPH IS AeF & 450.5759%3

E (B2 EOPFEE T I3 52,2959 0 w1.72% +0.5T5% =
2 2959 > M P 2L AR AT EH A X 2L G AAF ) 5 &

T~

hiﬂg\p\pi,nf)@zgppa,};:»‘La,;,TB ﬁPBiL,L/F'?B

£



o BGWOB Y o RS 10/ WP AZEO B
H R BIF20%E2ENE > A3 ﬂ&é
TRt > Tl L YA > 230G ZZ%RF» s
%%ﬁ%ﬁﬁﬁﬁaZg%%WM$’}iZE%%ﬁiﬁi§£%
I AR BAISA 0 AT £35T73,459 % [+
71 T737,3397~ +36, 120~ =773,459~]) 2. {3 A & » % 4r
A BB IO T LA B NEAFH SR FHE
N Gk R B R X P R B RT3,
4597 o 2 4ot BT O 2 L ~ w9 4 -
ISR ELEFM A AN T READ P IS T AKE N TRIT
o B g\ iR o
NN EE X
CEE R E R 2B ARG AN > EREE Y F AR
3 ] R O émwlm§,uxd¢gpp.ﬁ,
i

A R LI i

i

-~

Cigt > htisk2 2 BEF (AR ESFTERGI X
DO CHAEZRNEL S FTERREY B2 BT RISk
BEMARY FHE S HNFEA S mHERIPwmERY
H -EFaGRERFY G244 FEAFEE AP &
ﬁﬁﬂ%%#@¢%~%ﬁﬂ#ﬁﬁ@$ﬁﬁh$%\m@
;‘246/J~¢?q‘;f;?+’,;%.§§£',;%.%é;$(EL =5 %1726

%*#Bf*’* THT
=i A'%i*"“‘i‘ IRAR 5 )
AR DA R (LEE S EE 1Y & BEC
BB AL PR T
o~ S ATiE s R4 nfwﬁ;fq f‘i‘~ %
S R VIR ﬁ”’ﬁﬁi%ﬁ’%%ﬁio
SRR R f R Ry 0 NE TR HT8E o

©
P
co
o
5]
oo
>»
P
©
©
fon
w‘ H
. o
N
! P
[E—
o
o
5]
[—
=3
=3
S W.{
N—

I=q



115 & 5 3 29 P
EFAE EOF AR
kAN N ES o
o Sk NP R R PSS SEDA\ N NS N S S 0 A o
LEEEFRAT TR - HRB L RFHHT
P e EY 2| 115 # 5 3 29 p
Twr 328

oE A

E

+
Mt 2
Wy | PLia O EHEFE S

B | 737,339~ |f A BI14£87 28p AT [p A EI4E 9 28p 42T i F
Pk ik E 152295963 |1 0 @B 6B P K Rz
H2AlL $1 510963 5 » 6 A2 BB 1 20
Ao 2 F209%3 E 2 g
£ o

(©) | 36,120~ |p ARI4E127 28p 423 |p S WII5E 17 28p 425 F o p
Hpoak o BFEAF2295H%|2 0 AH AR Y p\vﬂﬁ s F 2 7|
FELAIL FIH109%3 5 > & B4 E6 » 2
AR E A F 20963 5 2 K

b
i
mj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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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5年度訴字第2534號
原      告 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黃俊智  
訴訟代理人  侯慶鴻  
被      告  彭必承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73,459元，及如附表編號㈠至㈡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：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復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：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依序於下述時間向伊借款，其金額及借款期間暨每月應繳付之利息利率分別如下：㈠於民國113年3月26日向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950,000元，約定借款期間自113年3月28日起至119年3月28日止，利息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中華郵政）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週年利率0.575％計算（被告違約時適用利率為2.295％，即1.72％＋0.575％＝2.295％）。㈡於113年3月26日向伊借款50,000元，約定借款期間自113年3月28日起至119年3月28日止，利息按中華郵政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週年利率0.575％計算（被告違約時適用利率為2.295％，即1.72％＋0.575％＝2.295％，以上2筆借款債務下合稱系爭2筆借款債務）；遲延繳納時，除應依上開利率計息外，並自逾期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，不論本金或利息如有一部分遲延，即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。惟被告未依約攤還系爭2筆借款債務，系爭2筆借款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應各按上開利率計息，尚積欠合計773,459元【計算式：737,339元＋36,120元＝773,459元】之借款本金，及如附表編號㈠至㈡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。爰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773,459元。及如附表編號㈠至㈡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
　㈠按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，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8條前段、第233條第1項、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　㈡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華南商業銀行貸款契約、增補條款約定書、資金來源暨用途切結書、放款戶帳號資料查詢申請單、存款利率表、放款交易明細查詢申請單、華南銀行創業貸款申請書及調查表、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創業貸款申請表、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切結書、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書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7至69、83至86、99至109、163至177頁），互核相符，堪信屬實。從而，被告未依約清償系爭2筆借款債務，經全部視為到期，尚積欠如主文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迄未清償，揆諸上開規定，被告自應負清償責任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六庭　法　官　余沛潔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云馨
附表：
		編號

		計息本金
（新臺幣）

		利息計算方式

		違約金計算方式



		㈠

		737,339元

		自民國114年8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295％計算之利息。

		自民國114年9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計算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㈡

		36,120元

		自民國114年12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295％計算之利息。

		自民國115年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計算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5年度訴字第2534號

原      告 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黃俊智  

訴訟代理人  侯慶鴻  

被      告  彭必承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6日言詞

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73,459元，及如附表編號㈠至㈡所示之利

息、違約金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：
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復核無民事訴訟

   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

    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方面：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依序於下述時間向伊借款，其金額及借款期

    間暨每月應繳付之利息利率分別如下：㈠於民國113年3月26

    日向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950,000元，約定借款期間自113

    年3月28日起至119年3月28日止，利息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

    公司（下稱中華郵政）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週年利率0

    .575％計算（被告違約時適用利率為2.295％，即1.72％＋0.575

    ％＝2.295％）。㈡於113年3月26日向伊借款50,000元，約定借

    款期間自113年3月28日起至119年3月28日止，利息按中華郵

    政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週年利率0.575％計算（被告違

    約時適用利率為2.295％，即1.72％＋0.575％＝2.295％，以上2筆

    借款債務下合稱系爭2筆借款債務）；遲延繳納時，除應依

    上開利率計息外，並自逾期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6個月

    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20

    ％計算之違約金，不論本金或利息如有一部分遲延，即喪失

    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。惟被告未依約攤還系爭

    2筆借款債務，系爭2筆借款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應各按上開

    利率計息，尚積欠合計773,459元【計算式：737,339元＋36,

    120元＝773,459元】之借款本金，及如附表編號㈠至㈡所示之

    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。爰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

    等語，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773,459元。及如附表編號㈠

    至㈡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

    何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

　㈠按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

    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

    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率較高

    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

    ，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8條前段、第233條第1項、第250

   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　㈡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華南商業銀行貸款

    契約、增補條款約定書、資金來源暨用途切結書、放款戶帳

    號資料查詢申請單、存款利率表、放款交易明細查詢申請單

    、華南銀行創業貸款申請書及調查表、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

    款創業貸款申請表、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切結書、財團法

    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書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7至69、

    83至86、99至109、163至177頁），互核相符，堪信屬實。

    從而，被告未依約清償系爭2筆借款債務，經全部視為到期

    ，尚積欠如主文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迄未清償，揆諸

    上開規定，被告自應負清償責任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

    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六庭　法　官　余沛潔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云馨

附表：

編號 計息本金 （新臺幣） 利息計算方式 違約金計算方式 ㈠ 737,339元 自民國114年8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295％計算之利息。 自民國114年9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計算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 ㈡ 36,120元 自民國114年12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295％計算之利息。 自民國115年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計算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 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5年度訴字第2534號
原      告 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黃俊智  
訴訟代理人  侯慶鴻  
被      告  彭必承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73,459元，及如附表編號㈠至㈡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：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復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：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依序於下述時間向伊借款，其金額及借款期間暨每月應繳付之利息利率分別如下：㈠於民國113年3月26日向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950,000元，約定借款期間自113年3月28日起至119年3月28日止，利息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中華郵政）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週年利率0.575％計算（被告違約時適用利率為2.295％，即1.72％＋0.575％＝2.295％）。㈡於113年3月26日向伊借款50,000元，約定借款期間自113年3月28日起至119年3月28日止，利息按中華郵政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週年利率0.575％計算（被告違約時適用利率為2.295％，即1.72％＋0.575％＝2.295％，以上2筆借款債務下合稱系爭2筆借款債務）；遲延繳納時，除應依上開利率計息外，並自逾期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，不論本金或利息如有一部分遲延，即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。惟被告未依約攤還系爭2筆借款債務，系爭2筆借款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應各按上開利率計息，尚積欠合計773,459元【計算式：737,339元＋36,120元＝773,459元】之借款本金，及如附表編號㈠至㈡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。爰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773,459元。及如附表編號㈠至㈡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
　㈠按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，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8條前段、第233條第1項、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　㈡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華南商業銀行貸款契約、增補條款約定書、資金來源暨用途切結書、放款戶帳號資料查詢申請單、存款利率表、放款交易明細查詢申請單、華南銀行創業貸款申請書及調查表、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創業貸款申請表、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切結書、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書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7至69、83至86、99至109、163至177頁），互核相符，堪信屬實。從而，被告未依約清償系爭2筆借款債務，經全部視為到期，尚積欠如主文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迄未清償，揆諸上開規定，被告自應負清償責任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六庭　法　官　余沛潔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云馨
附表：
		編號

		計息本金
（新臺幣）

		利息計算方式

		違約金計算方式



		㈠

		737,339元

		自民國114年8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295％計算之利息。

		自民國114年9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計算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㈡

		36,120元

		自民國114年12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295％計算之利息。

		自民國115年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計算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5年度訴字第2534號

原      告 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黃俊智  

訴訟代理人  侯慶鴻  

被      告  彭必承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73,459元，及如附表編號㈠至㈡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：
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復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方面：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依序於下述時間向伊借款，其金額及借款期間暨每月應繳付之利息利率分別如下：㈠於民國113年3月26日向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950,000元，約定借款期間自113年3月28日起至119年3月28日止，利息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中華郵政）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週年利率0.575％計算（被告違約時適用利率為2.295％，即1.72％＋0.575％＝2.295％）。㈡於113年3月26日向伊借款50,000元，約定借款期間自113年3月28日起至119年3月28日止，利息按中華郵政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週年利率0.575％計算（被告違約時適用利率為2.295％，即1.72％＋0.575％＝2.295％，以上2筆借款債務下合稱系爭2筆借款債務）；遲延繳納時，除應依上開利率計息外，並自逾期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，不論本金或利息如有一部分遲延，即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。惟被告未依約攤還系爭2筆借款債務，系爭2筆借款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應各按上開利率計息，尚積欠合計773,459元【計算式：737,339元＋36,120元＝773,459元】之借款本金，及如附表編號㈠至㈡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。爰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773,459元。及如附表編號㈠至㈡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

　㈠按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，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8條前段、第233條第1項、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　㈡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華南商業銀行貸款契約、增補條款約定書、資金來源暨用途切結書、放款戶帳號資料查詢申請單、存款利率表、放款交易明細查詢申請單、華南銀行創業貸款申請書及調查表、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創業貸款申請表、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切結書、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書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7至69、83至86、99至109、163至177頁），互核相符，堪信屬實。從而，被告未依約清償系爭2筆借款債務，經全部視為到期，尚積欠如主文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迄未清償，揆諸上開規定，被告自應負清償責任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六庭　法　官　余沛潔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云馨

附表：

編號 計息本金 （新臺幣） 利息計算方式 違約金計算方式 ㈠ 737,339元 自民國114年8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295％計算之利息。 自民國114年9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計算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 ㈡ 36,120元 自民國114年12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295％計算之利息。 自民國115年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計算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 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